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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附屬公司業績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直股份、洪都航空、中航机载和中航光電分別

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視情況而定）刊發依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之未經審計

二零二四年第三季度報告，該等未經審計之主要財務資料如下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公司名稱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中直股份 17,300,237,939.89 15,813,121,834.65 357,273,916.97

洪都航空 3,029,494,180.24 2,937,092,587.30 14,219,398.53

中航機載 16,566,564,306.80 12,227,373,887.49 1,202,866,527.98

中航光電 14,094,996,310.89 8,935,176,987.64 2,513,059,914.54

概要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直股份、洪都航空、中航机载和中航光電

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視情況而定）刊發依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之

未經審計二零二四年第三季度報告。

投資者須注意，上述財務數據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第三季度之未經審計業績，而

非本公司之業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於本報告期，中直股份由於按履約進度確認收入的產品較多，其營業收入同比增加；洪都航空由

於產品交付數量增加，其營業收入同比增加。

投資者須注意，上述財務數據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第三季度之未經審計業績，而非

本公司之業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有關上述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二零二四年第三季度報告詳情，請參考上述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二零

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www.sse.com.cn）或深圳證券交易所（www.szse.cn）

網站（視情況而定）登載之公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中航機載」 指 中航機載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份

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16.50%權益

「中直股份」 指 中航直升機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份有

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48.56%權益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其 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洪都航空」 指 江西洪都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

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43.77%權益

「中航光電」 指 中航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份

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36.74%權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報告期」 指 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個月期間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北京，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閆靈喜先生和孫繼忠先生，非執行董事徐東升先生、周訓文先生、

胡世偉女士和徐崗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威武先生、毛付根先生和林貴平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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